
調查委員：田秋堇委員、林盛豐委員

農地違章工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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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經查，民國90年政府制定《工廠管理輔導法》，99年政府為納管違章工廠增修

《工輔法》，開放97.3.14以前既存的違章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下稱臨登)，

輔導期7年，103年輔導期限再修正延⾧3年，又因應期限將屆，108年再度修法，

並增訂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專章，對於105.5.20以後新增之未登記

工廠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以阻止農地違章工廠之蔓延。

 「環安、農安、食安」密不可分，違章工廠多座落於農地，

對國人食安恐造成⾧期風險。

 108年修法後，新增未登記工廠「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

拆除」之執法成效？



食安五環-源頭遍布「農地工廠」

3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

安心？

農安即食安，五環前
兩環都與農業有關，

卻滿布農地工廠…



工輔法於90年立法，三度修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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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日期

• 增訂第33、34條，97.3.14以前既存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補
辦臨登，並輔導其現地變更或遷移到合法園區，輔導期間
７年。

• 輔導期間屆滿前，免受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規之處罰。

99.6.2

延⾧輔導期限 3 年，至 109.6.2屆滿。103.1.22

「全面納管、就地輔導」為目標，採取分級處理、實質管理。

增訂第四章之㇐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
105.5.20以後新增者，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108.7.24
(109.3.20
施行)

臨
登

延
⾧
輔
導

特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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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修法重點(§28之1)
未登記工廠

依法 停止
供電 、供
水及拆除工廠合法

土地、建物合法化

否是

屬低污染

遷
廠

屬105.05.19前

關
廠

是

10年內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

是

否

轉型為
低污染

否
非屬
工廠
範疇

是

配合
輔導

是

否

函請內政部
辦理停止供電
供水及拆除

執法時如非屬工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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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修法重點（§28之2）
中央、地方管理輔導未登工廠

經濟部
會商有關機關

經濟部
會商有關機關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全面納管、就地輔導」原則之執行方案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修法通過後六個月內擬訂管理輔
導計畫，報請經濟部核定。

 經濟部設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由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組成，推
動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

管理輔
導計畫

 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情形

 既有未登記工廠執行之規劃

 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 新增未登記工廠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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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機
關

、

 地方主管機關對於新增及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
登記工廠，怠於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
除者，中央機關得命其於㇐定期限內為之

 逾期不作為者，中央機關得逕予依法停止供電、
供水

未登記工廠名單、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
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之情形，定期通知
相關中央機關

 中央機關得酌予減列、減撥或緩撥相關補助款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108年修法重點（§28之3）
中央督導地方落實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特定工廠有效期限
為109.3.20施行日起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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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通過 修法施行後2年，
未納管即嚴格取締

修法後3年
得特定工廠登記，依法處理

修法通過滿10年
未登工廠修法後10年內，未取
得特定工廠登記，依法處理

低污染既有未登工廠
修法施行後2年內
1.自行申請納管
2.地方政府通知納管

1.業者2年內改善完成
2.必要時得申請展延
3.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1.納管者每年繳交納管輔
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為止

2.特定工廠每年繳交營運
管理金

臨登工廠
修法後2年內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修法後
3年內
提出改
善計畫

特定工廠每年繳交
營運管理金

經地方
主管機
關核定

108年修法重點（§28之5、之6、之7）
低污染既有未登工廠納管程序及臨登工廠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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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糾正糾濟部，即報即拆督導不力)
● 「環安、農安、食安」密不可分，農地違章工廠具環境污染風險更衝擊食安。
● 工輔法於108年修正並於109.3.20施行，於第28條之1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對於105年5月

20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怠行者，中央機關得
逕予斷水斷電，此即外界所謂遏止新建農地違章工廠即報即拆之「止血線」。

● 惟106-109年間，據農委會農地資源盤查所列「疑似工廠」面積大幅增加5千公頃
以上。迄今，據經濟部統計該部納入優先查報名單共1,700家，復經勘查確屬(新
增)未登記工廠計185家，其中停止供水供電者15家、拆除者僅6家。

● 顯示109.3.20工輔法修正施行後，確實執行斷水斷電、即報即拆者僅占少數，顯見不肖
業者心存僥倖仍在搶建，農地違章工廠仍有蔓延之勢。

● 經濟部未能督導地方主管機關盤點清查提報，又未能提出落實「即報即拆」之有效方
案，舊有數萬農地違章工廠尚未解決，而新建者卻持續蔓延，對農安、食安危害狀況
難以止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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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計畫(G)指新北市擴大五股都市計畫發布前試辦計畫已遷離或已拆除之工廠家數。

 為避免經地方政府查處之違章建築1.轉作違章工廠 2.已停工、歇業者死灰復燃，台
電公司配合拆除原電錶換裝AMI(智慧電表)，以監控用戶用電行為。

 專案計畫(G)指新北市擴大五股都市計畫發布前試辦計畫已遷離或已拆除之工廠家數。

 為避免經地方政府查處之違章建築1.轉作違章工廠 2.已停工、歇業者死灰復燃，台
電公司配合拆除原電錶換裝AMI(智慧電表)，以監控用戶用電行為。

105.5.20新增未登記工廠管理情形
已完成第㇐次勘查後分類處理情形

待完成
之優先
勘查家

數
(C=A-B)

已執行
查處家

數
(B=D+

E
+F+G)

預計
優先
勘查
家數
(A)

年度
專案計畫(G)經勘查屬(新增)未登記工廠(F)

(台電已裝設AMI監控70家)既有未登
及完成(特
定)工廠登

記(E)

非屬工輔法
範疇(D)

(台電已裝設
AMI監控
243家)

已拆
除

已遷
離拆除

停止
供電
供水

已停工、歇業勒令
停工

陳述
意見中

45154
1465

150
2353130706706109 79

6098

-
21403014

162548197797994110 41
87



「疑似工廠」持續增加!

● 截自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查詢圖台」-以臺中市及彰化縣範圍
為例(110年10月18日) ※紅色標示即為「疑似工廠」。 12

疑似工廠(公頃)盤查年度

14,000106年度
18,418108年度
19,638109年度



調查意見二(未調查掌握違章工廠數量)
● 工輔法於90年立法要旨為健全工廠經營及有效取締工廠，99年修法納管

未登記工廠（即違章工廠）輔導期限為7年，因應輔導限期將屆103年二
度修法順延3年，108.7.24再因輔導期限將屆三度修法。

● 然90年立法至99年修法推估違章工廠由9,907家增加到至少6萬7千餘家，
再經延⾧輔導期限至108年亦僅納管7千4百餘家業者，凸顯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期取締及輔導作為不力。

● 經濟部對於違章工廠家數僅能推估所得，90年立法至今未進行總清查，始
終未能確實掌握。

● 及至第三度修法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應擬訂管理輔導計畫並清查
轄內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清查，然部分地方政府因轄內未登記工廠眾多，
竟須5年始能全部清查，徒生執法空窗期，亟待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研謀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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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農地工廠即預估6萬7千家，經濟部無法推估實際工廠數量，
取得臨登僅７千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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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轉特納管項目 臨轉特核准轉特申請總臨登家數納管核准納管申請
6,8917,0997,35110,10514,657家數

資料截至：1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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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農地"違建"隨時可能轉為工廠)
● 106年「保護農地-拆除農地地上新增違規工廠行動方案」第1波拆除名單

內之17家違章工廠雖已拆除16家，農委會表示為避免造成縣市執法人員
處理壓力，而未提出第2波執法清冊，嗣後回歸工輔法「即報即拆」處理。

● 此後受檢舉之農地違章工廠或違建雖屬「即報即拆」，然主管機關僅能轉
由建管單位列管以「違章建築」之名排拆，以致拆除之日遙遙無期，反而
助⾧農地違章工廠搶建之僥倖心態。

● 部分農地違章工廠經舉發後，即停止運進機械設備，或將已有設備清空，
表示其非「工廠」，只是「倉庫」等空殼空間，僅違反區域計畫法農地非
農用，然經濟部109至110年度專案移送內政部農地非農用案件僅589件，
僅為農地違建數量之九牛㇐毛，甚至可能隨時轉為違章工廠。

●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各級公務員接
獲舉報或發現農地有違建及違章工廠即應提報以遏止該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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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勘時:

現場為倉儲物
流包裝行為，
非屬工廠。

部分工廠經舉發後，即停止運進或清空機械設備，
變成「倉庫」，僅違反區域計畫法農地非農用

16

工廠定義:
指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其廠
房達㇐定面積，或其生產設備達㇐定電力
容量、熱能者。
查察農地疑似工廠，大多結果為:
查無機器設備，無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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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專案檢送內政部疑似違反土地使用案件，
截至110年底僅589件!

 

非都市計畫土地案件 

 經濟部 
交查 

無須執行 
斷水電 

已完成 
斷水電 

尚未斷水電 
斷水電 
完成率 

申請納管
審查中 

已裁處罰鍰 查處中 

109 年度 
總計 291 92 116 48 33 2 58% 

110 年度(至 110.12.19) 
總計 128 29 17 40 37 5 17% 

 

都市計畫土地案件 

 經濟部 
通報案件數 

無須執行 
斷水電 

處罰鍰 
已完成 
斷水電 

查處中 
斷水電 
完成率 

109 年度 
總計 115 36 28 5 46 6% 

110 年度(至 110.12.19) 
總計 55 18 8 0 29 0% 



調查意見四(中高污染違章工廠輔導不力)

● 工輔法第28條之1明定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即中
高污染之違章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
廠或關廠，其拒不配合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 然依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統計至110年12月之疑似既有未登記
中高污染工廠計1,550家，僅約三成計458家提出輔導申請，
1,092家仍未提出輔導，其中322家尚未進行查處。

● 各縣市政府已查處為中高污染之違章工廠35家，亦未停止供
水供電或拆除，亟待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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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統計表 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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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縣市政府收案情形疑似名單統計情形

總計申請
關廠

申請
遷廠

申請
轉型其它未提出

輔導
已提出
輔導

疑似非低污
既有未登記
工廠(家數)

縣市別

458382651233210924581550總計
11011臺北市
951157161121895313新北市
49431104454994桃園市
108360461235108342臺中市
14185491463臺南市
273913111727144高雄市
11011基隆市
64116612新竹市
13283121325新竹縣
1125127苗栗縣
38101410334838386彰化縣
22123南投縣
42355274249雲林縣
16213131619嘉義縣
11112嘉義市
25205182543屏東縣
191412271926花蓮縣



調查意見五
(營運管理金或納管輔導金未專款專用)
● 工輔法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就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

申請納管收取納管輔導金，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收取
之營運管理金，且均應專款專用。

● 惟部分地方政府收取之營運管理金或納管輔導金未專
款專用，或未妥適規劃支用，不利管理輔導未登記工
廠工作推展。

● 經濟部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適時公告，提供國人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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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六
(未達工廠認定標準之小型工廠亦不可輕忽)
● 經濟部101.12.13修改「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電力容量熱能

規模認定標準」放寬㇐般工廠登記申請門檻，該部推估至少有2萬8千餘
家免辦工廠登記。

● 對照109年度農地盤查結果「疑似工廠」面積達1萬9,638公頃，其中之小
型工廠是否屬農民所需且無污染之農產品加工廠，亦或具環安、食安污染
風險之小型農地違章工廠，宜加以清查確認。

● 103年爆發屏東餿水油事件之工廠即為小型農地違章工廠，可見小型農地
違章工廠亦有可能對食安造成巨大危害風險。

● 101年放寬工廠認定標準至今已十年，「環安、農安、食安」㇐體，小型
農地工廠除不宜任其蔓延外，宜清查確認是否確屬農產加工所需等且無污
染之工廠! 21



101年放寬工廠認定標準至今已十年，小型農地工廠宜
清查確認是否確屬農產加工所需等且無污染之虞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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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門檻(廠房面積達50

平方公尺，馬力與電熱
合計達2.25千瓦)

調高門檻(廠房面積達
150平方公尺，馬力與
電熱合計達2.25千瓦)

原
標
準

101
年
調
整



處理辦法
㇐、調查意見㇐，提案糾正經濟部。

二、調查意見二至六，函請行政院督促經濟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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